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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适用范围一、适用范围一、适用范围一、适用范围

本指引适用拆除重建项目移交的公益性用地核算。

二、移交的公益性用地要求二、移交的公益性用地要求二、移交的公益性用地要求二、移交的公益性用地要求

移交的公益性用地具体应满足以下要求：

1、（用地分类要求）原则上符合国土空间规划或土地利

用总体规划，根据《城市用地分类与规划建设用地标准》

（GB50137-2011），应为区域交通设施用地（H2）、区域公用

设施用地（H3）、交通设施用地（S）、公用设施用地（U）、

绿地（G）、特殊用地（H4）以及部分公共管理与公共服务用

地（A）、幼托用地（R12/R22/R32）。计入移交的公益性用地

不能分摊经营性用地容积率。

2、（土地性质要求）原则上应为国有建设用地；对于保

留集体建设用地性质改造的项目，公益性用地应转为国有土

地收入土地储备机构，确需保留集体建设用地性质的，应与

政府签订相关协议，无偿委托政府管理。

3、（用地状态要求）原则上应为规划新增的公益性用地，

历史上未实施征地行为、通过“集转国”后移交的现状公益

性用地除外。

三、无偿移交的公益性用地核算三、无偿移交的公益性用地核算三、无偿移交的公益性用地核算三、无偿移交的公益性用地核算

拆除重建项目应无偿移交的公益性用地规模由项目的

更新类型、无偿移交比例及计算规则综合确定，以单一项目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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独立核算。单一项目包含多种更新类型，应按照不同的更新

类型分别计算。

拆除重建项目涉及拆除复垦或其他用地的，应扣减拆除

复垦和其他用地面积后再进行公益性用地核算。具体范围定

义按照《佛山市拆除重建项目城市更新单元计划申报指引》

第四章第（三）点“城市更新项目范围构成”执行。

城市更新单元内同一权利主体（含不同权利主体地块由

政府统一收储或由单一市场主体收购归宗）的多个城市更新

项目可整体核算，应按布局优化、规模相当的原则安排无偿

移交的公益性用地，保证独立占地面积不少于 3000 平方米

的公益性用地优先实施。

1、旧厂房

（1）“工改工”

“工改工”项目应按照控规或城市更新单元规划落实

公益性用地，不再对无偿移交的公益性用地比例作强制要

求。

（2）“工改商”、“工改居”

涉及下列情形之一的，无偿移交的公益性用地比例为

15%：

1）控规编制单元内规划人均公园绿地指标达标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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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）所在镇（街道）现状土地开发强度低于全市土地开

发强度。

公式：无偿移交的公益性用地面积=（项目面积-拆除复

垦面积）*15%

除上述情形外，无偿移交的公益性用地比例按 25%执行。

公式：无偿移交的公益性用地面积=（项目面积-拆除复

垦面积）*25%

（3）“工改其他经营性用途”

应将不低于城市更新项目用地面积 15％的用地无偿移

交政府用于建设公益性项目。

公式：无偿移交的公益性用地面积=（项目面积-拆除复

垦面积）*15%

（4）混合改造类

对于项目范围内“工改居”、“工改商”与“工改工”、“工

改其他经营性用途”、“工改公益性用途”类型混合的（“工

改公益性用途”是指旧厂房改造后为公益性用途且移交下列

独立占地的设施用地：普通高中、九年一贯制学校、初中、

小学、综合医院、文化活动中心、养老院、体育中心及体育

活动中心、城市公园），可按照下列公式计算无偿移交的公

益性用地规模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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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）混合改造类项目中，“工改居”、“工改商”按 15%无

偿移交公益性用地比例执行的。

公式：无偿移交的公益性用地面积=（规划商业用地面

积+规划居住用地面积+规划其他经营性用途面积）*15%/85%

2）混合改造类项目中，“工改居”、“工改商”按 25%无

偿移交公益性用地比例执行的。

无偿移交的公益性用地面积=（规划商业用地面积+规划

居住用地面积）*25%/75%+规划其他经营性用途面积

*15%/85%

2、旧村居、旧城镇及其他类型项目

应将不低于城市更新项目用地面积 15％的用地无偿移

交政府用于建设公益性项目。旧村居项目“其他用地”原则

上不可作为无偿移交的公益性用地，由村集体缴纳新增建设

用地指标费除外。

公式：无偿移交的公益性用地面积=（项目面积-拆除复

垦面积-其他用地）*15%

四、差额公益性用地要求四、差额公益性用地要求四、差额公益性用地要求四、差额公益性用地要求

1、差额公益性用地的定义

差额公益性用地是指项目范围内控规（单元规划）要求

的公益性用地规模与城市更新政策要求的公益性用地规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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的差值。

公式：差额公益性用地=项目范围内按政策应无偿移交

公益性用地规模-已批控规（单元规划）要求的公益性用地

规模

2、差额公益性用地补齐的方式

差额公益性用地允许通过以下两种方式补齐：

（1）项目范围内按规划实施（移交等量经营性用地），

并由属地政府统筹等量补齐。

项目按规划实施并移交的公益性用地面积未达要求的，

不足部分可通过无偿移交等量的经营性用地予以补齐。移交

经营性用地部分可在项目供地前签订无偿收储协议，或与项

目其他经营性用地一并出让。采用挂账收储的，该部分土地

出让收入不予分配原土地权利人；采用协议出让的，该部分

由原土地权利人按照改造后用途土地市场价格全额计收土

地出让金。

除小于 1 公顷项目外，各区政府应在项目供地后半年内

在项目所在镇（街道）范围内的其他城市更新项目明确差额

公益性用地的落实方案；供地后两年内，统筹落实差额公益

性用地。

（2）项目范围外由村集体负责等量补齐。

对于保留集体建设用地性质改造的项目，按规划实施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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移交的公益性用地面积未达要求的，可移交本村权属范围内

规划为新增公益性用途的建设用地予以补齐；其他村集体权

属改造项目，可移交本村权属范围内符合条件的国有建设用

地予以补齐。

3、差额公益性用地的监管落实

由各区政府负责对差额公益性用地实施台账管理，市城

市更新局加强监管。差额公益性用地涉及的土地出让收益，

应专款专用公益性用地的落实及公益性设施的建设。

五、过渡期规定五、过渡期规定五、过渡期规定五、过渡期规定

本指引施行前，挂账收储类项目已签订收储协议、协议

出让类项目已经向自然资源机构递交出让申请、涉及村集体

用地的改造方案已通过村民表决且拟按已表决方案实施、单

元计划已批准并报市城市更新局备案的，可仍按原标准执

行，无需按本指引落实公益性用地要求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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